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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关联规定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联规定（注释应用本）》特别针对法律法规
条文理解与适用的需要。
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扩展。
多元化的注释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法律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等。
并且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要点融入条文应用中，为读者学习适用法律、
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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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要点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应用1 物权法上的物的特征
　　　第三条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条 [平等保护]
　　　第五条 [物权法定]
　　　第六条 [物权公示原则]
　　　第七条 [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
　　　第八条 [其他适用的规定]
 第二章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第一节 不动产登记
　　　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及例外]
　　　 应用2 物权法确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第十条 [登记机构及统一登记制度]
　　　第十一条 [登记申请材料]
　　　第十二条 [登记机构的职责]
　　　 应用3 法院在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问题的处理
　　　第十三条 [登记机构禁止从事的行为]
　　　第十四条 [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的时间]
　　　 应用4 “一房二卖”，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判定
　　　第十五条 [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区分]
　　　 应用5 物权设立不成立不影响物权合同的效力
　　　 应用6 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分
　　　 应用7 物权纠纷案由和合同纠纷案由的适用
　　　第十六条 [不动产登记簿]
　　　第十七条 [不动产登记簿与权属证书关系]
　　　 应用8 房产证与房产登记簿上的內容不一致时，应以登记簿的內容为准
　　　第十八条 [查询、复制登记资料]
　　　第十九条 [更正登记、异议登记]
　　　第二十条 [预告登记]
　　　 应用9 预告登记与一般的不动产登记的区别
　　　 应用10 预告登记对房地产开发商处分权利的限制
　　　第二十一条 [登记错误的责任]
　　　 应用11 物权登记和商事登记对民事权益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 [登记费用]
关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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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十四条【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处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制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重建、扩建。
　　第六十五条【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
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　　（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
使用土地的；　　（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　　（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
土地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七十八条【非法批地的法律责任】无权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
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违反
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征收土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应当收回，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的，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非法侵占、挪用征地补偿费的法律责任】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
用和其他有关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注释　　非法侵占、挪用征地费是指单位或个人，主要是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和部分乡村干部，
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民个人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据为已有
或挪作他用，谋取利益的行为。
侵占、挪用征地补偿费可能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侵占罪以及挪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
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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